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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足科发〔2024〕4 号

重庆市大足区科学技术局
关于申报 2021年大足区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

激励资金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重庆市大足区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绩效激励办法》

(大足科发〔2019〕9 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1 年大

足区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激励资金申报工作。具体要求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申请企业研发投入激励资金，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(一)在大足区依法注册，并办理税务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

的规上工业企业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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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申请人不存在大足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

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;

(三)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健全的会计核算体系;

(四)依法报送统计报表;

(五)按照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

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》(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97 号)和《关

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》(国家税务总

局公告 2017 年第 40号)要求对研发费用进行归集并设置辅助账;

(六)年度研发投入经费 200 万元以上（含 200 万元）的规上工

业企业。

二、资助标准

激励额度根据区科技局、区财政局对研发投入核定数据，按

核定额的 1%给予补助，单个企业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

（含 100 万元）。激励资金采取“后补助”的方式一次性拨付。

三、申报资料

企业提供：大足区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专项审计资料清单

（见附件）。所有资料需报送纸质件一式一份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，

同时，研发费用辅助账需提供 EXCEL 电子表格版。于 2024 年 3

月 29 日前交区科技局创新创业科 311室（大足区先锋路 1 号），

同时将电子材料发送到 QQ 邮箱（455410820@qq.com），逾期将

不再受理。

mailto:同时将电子材料发送到QQ邮箱（383597894@qq.


— 3 —

联系人：郭丰源；联系电话：43766268，18183061580

附件：大足区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专项审计资料清单

重庆市大足区科学技术局

2024 年 2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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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重庆市大足区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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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大足区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专项审计
资料清单

为使 2021 年大足区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专项审计及时、顺

利开展，请各单位按本资料清单准备以下资料：

一、基础资料

1. 企业营业执照；

2. 企业简介；

3. 2021 年纳税申报表及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表。

二、业务资料

与研发项目相关的所有资料

三、财务资料

1.2021 年度研发投入辅助明细帐及相应的会计凭证及相应的

复印件；

2.人员费用：研发人员劳动合同；费用分配依据；

3.直接投入：直接投入费用购进资料（包含购买合同协议、

发票）或分配资料，领用资料；

4.折旧与长期待摊费用：全部固定资产清册，并标注研发用

固定资产，研发固定资产权属证明资料（大额的设备采购合同及

发票）；长期待摊费用发生证明资料；

5.无形资产摊销费用：无形资产购进资料，权属资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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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设计费用：设计费用相关合同、发票、设计成果资料；

7.装备调试费用与试验费用：包括研制特殊、专用的生产机

器，改变生产和质量控制程序，或制定新方法及标准等活动所发

生的费用，请提供相关资料；

8.委托外部研发费用：委外合同、发票，及研发进度、成果

等资料；

9.其他费用：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，专家咨询费、

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，研发成果的检索、论证、评审、鉴定、验

收费用，知识产权的申请费、注册费、代理费，会议费、差旅费、

通讯费等。

注：（1）上述资料请各单位根据本单位研发费用实际发生情

况进行准备，涉及到的就提供，没涉及到的就不需要提供。

（2）上述资料均复印一份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同时研发费用

辅助账需提供 EXCEL 电子表格版。


